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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接受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数

码”）委托，担任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重组

管理办法》、《发行管理办法》、《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适用意见 12 号》、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就神州数码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事项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法律意见书》”）、《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北京市康达律

师事务所关于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针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8 年 5 月 28 日下发的《关于对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8〕第 105 号），本所对本次交易进行了补

充核查，并出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康

达股重字[2017]第 0037-4 号，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仅依赖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以及《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发

表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相关简称与《法律意见书》释义中的简称具有相同涵

义。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仅供发行人为本次交易之

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目的。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及重大遗漏，本所律师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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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勉尽责精神，在对相关事实和文件资料进行了充分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发表

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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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审核意见 1： 

1、《重组报告书》显示，本次报告书对重组方案做出了重大调整，本次重组

标的资产的第一大股东纳合诚投资不再作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及业绩承诺方，

并相应调整了募集资金上限，请你公司：（1）以列表的形式详细说明与前次交易

方案的差异情况；（2）详细说明本次方案重大调整的原因，是否符合《上市公司

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的规定；（3）请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进

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调整后的重组方案与原重组方案的差异情况 

经上市公司与启行教育股东协商一致，纳合诚投资将不再作为交易对方及业

绩承诺方参与本次交易。调整后的交易方案与原交易方案差异情况如下： 

项目 原交易方案 调整后的交易方案 

标的资产 启行教育 100.00%股权 启行教育 79.45%股权 

交易对方 

李朱、李冬梅、同仁投资、启仁投资、

林机、吕俊、纳合诚投资、至善投资、

嘉逸投资、德正嘉成、澜亭投资、吾湾

投资、金俊投资、乾亨投资共十四方 

李朱、李冬梅、同仁投资、启仁投资、

林机、吕俊、至善投资、嘉逸投资、

德正嘉成、澜亭投资、吾湾投资、金

俊投资、乾亨投资共十三方 

业绩承诺

方 

李朱、同仁投资、启仁投资、吕俊、纳

合诚投资、至善投资、嘉逸投资、德正

嘉成、澜亭投资、吾湾投资、金俊投资

共十一方 

李朱、同仁投资、启仁投资、吕俊、

至善投资、嘉逸投资、德正嘉成、澜

亭投资、吾湾投资、金俊投资共十方 

交易对价 465,000.00 万元 369,459.66万元 

本次交易

股份对价，

现金对价

金额及其

占比 

现金对价 92,325.77 万元，占比

19.86%，股份对价 372,674.22 万元，

占比 80.14% 

现金对价 77,258.66 万元，占比

20.91%，股份对价 292,200.99 万元，

占比 79.09% 

股份对价

发行股份

数量 

204,093,215 股 160,022,446 股 

募集配套

资金金额 
不超过 96,600.00 万元 不超过 82,258.6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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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行教育

业绩补偿

金额的计

算方式 

业绩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期间启行教

育承诺净利润合计数－业绩承诺期间

启行教育实现净利润合计数）×2.5 

业绩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期间启行教

育承诺净利润合计数－业绩承诺期间

启行教育实现净利润合计数）×2.5

×79.45% 

超额业绩

奖励计算

方式 

承诺期内业绩激励金额=（承诺期内累

计实现净利润数额-承诺期内累计承诺

净利润数额）*35% 

承诺期内业绩激励金额=（承诺期内累

计实现净利润数额-承诺期内累计承

诺净利润数额）*35%*79.45% 

超额业绩

奖励金额

上限 

93,000.00（万元） 73,891.93（万元） 

二、本次方案重大调整具有合理原因，调整后的方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的规定 

（一）本次方案重大调整的原因 

由于本次交易的原交易对方纳合诚投资的部分合伙人的出资份额存在冻结

的情况。为保证本次交易顺利推进，并保护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权益，经上市

公司与相关方进行商业谈判，并经交易相关各方协商一致，纳合诚投资不再参与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的启行教育股权比例由

100.00%变更为 79.45%，同时相应调整了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以及交易协议的相关

内容。 

（二）本次重大调整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

编》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的规定，重组方案

调整是否构成方案重大调整的审核标准如下： 

“1、关于交易对象 

（1）拟增加交易对象的，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2）拟减少交易对象的，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交易对象及其持有的标的资

产份额剔除出重组方案，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按照下述第 2 条的规定不构成重

组方案重大调整的，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3）拟调整交易对象所持标的资产份额的，如交易各方同意交易对象之间

转让标的资产份额，且转让份额不超过交易作价 20%的，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

案重大调整。 

2、关于交易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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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如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

大调整。 

（1）拟增加或减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

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 20%； 

（2）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包括不影响

标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 

3、关于配套募集资金 

（1）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重组委会议可

以审议通过申请人的重组方案，但要求申请人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 

（2）新增配套募集资金，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此外，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的规定：“对

重组方案进行调整达到上述调整范围的，需重新履行相关程序”。 

根据上述审核标准判断，本次重组方案调整构成方案重大调整。上市公司已

于 2018年 5月 2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重组方案调整的

相关议案，并将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综上所述，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的相关

规定，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构成本次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并且上市公司已就本次

交易方案调整重新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纳合诚投资不再参与本次交易系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的

结果。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重组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纳合诚投资退出本次交易构成方案重大调整。针对本次交易方案调

整，上市公司已重新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

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的规定。 

审核意见 3： 

《重组报告书》显示，潘健勇持有德正嘉成、吾湾投资部分合伙企业财产份

额存在冻结情况，潘健勇拟将其持有的德正嘉成、吾湾投资的财产份额进行转让，

请你公司：（1）详细说明前述资产冻结事项解决的进展情况，标的资产是否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2）详细说明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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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勇前述资产转让事项是否会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手方发生变更；（3）

标的资产是否存在其他资产被冻结或限制的情况；（4）请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进

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答复： 

一、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冻结事项解决进展情况及标的资产权属的合规性 

（一）潘健勇已经与相关受让方签署了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协议 

1、潘健勇与周志勇关于吾湾投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的协议 

2018 年 5 月 22 日，潘健勇与周志勇签署《深圳吾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之份额转让协议》，协议的主要约定如下： 

（1）潘健勇将其持有的吾湾投资 5,740.00万元的出资额以人民币 5,740.00

万元的对价，转让给周志勇； 

（2）潘健勇与周志勇均同意，在《深圳吾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份

额转让协议》生效且潘健勇持有吾湾投资被冻结的份额被解除冻结之后，工商变

更登记至周志勇名下后第二个工作日内，周志勇应将约定的转让价款一次性全额

支付给潘健勇指定的银行账户； 

（3）在《深圳吾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份额转让协议》签署后至上

述股权转让经工商变更核准之日，潘健勇授权周志勇代表潘健勇参与吾湾投资的

投资经营，并代表潘健勇接受吾湾投资的相关通知并签署相关文件，且在此期间

内，上述转让份额所产生的任何收益应当归周志勇所有，与潘健勇无关； 

（4）周志勇保证在其受让吾湾投资的相应份额后，周志勇将继续履行潘健

勇与吾湾投资签署的所有协议及其他有关向合伙人与合伙企业履行义务的约定

和承诺，及前述协议或承诺后续变更、修订的内容。周志勇同意并接受吾湾投资

已经签署的协议和作出的决议，以及前述协议、决议后续变更、修订的内容。 

2、潘健勇与刘伟雄关于德正嘉成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的协议 

2018年 5月 24日，潘健勇与刘伟雄签署《深圳市德正嘉成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份额转让协议》，协议主要约定如下： 

（1）潘健勇将其持有的德正嘉成 5,000.00万元的出资额以人民币 5,000.00

万元的对价，转让给刘伟雄； 

（2）潘健勇与刘伟雄均同意，在《深圳市德正嘉成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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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合伙）份额转让协议》生效以及潘健勇持有德正嘉成被冻结的份额被解除冻结

之后，工商变更登记至刘伟雄名下后第二个工作日内，刘伟雄应将约定的转让价

款一次性全额支付给潘健勇指定的银行账户； 

（3）在《深圳市德正嘉成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转让协议》

签署后至上述股权转让经工商变更核准之日，潘健勇授权刘伟雄代表潘健勇参与

德正嘉成的投资经营，并代表潘健勇接受德正嘉成的相关通知并签署相关文件，

且在此期间内，上述转让份额所产生的任何收益应当归刘伟雄所有，与潘健勇无

关； 

（4）刘伟雄保证在其受让德正嘉成的相应份额后，刘伟雄将继续履行潘健

勇与德正嘉成签署的所有协议及其他有关向合伙人与德正嘉成履行义务的约定

和承诺，及前述协议或承诺后续变更、修订的内容。刘伟雄同意并接受德正嘉成

已经签署的协议和作出的决议，以及前述协议、决议后续变更、修订的内容。 

3、潘健勇与周志勇关于澜亭投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的协议 

2018年 5月 22日，潘健勇与周志勇签署《潘健勇先生与周志勇关于上海澜

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份额转让协议》，协议主要约定如下： 

（1）潘健勇将其持有的澜亭投资 980.00 万元的出资额以人民币 980.00 万

元的对价，转让给周志勇； 

（2）潘健勇与周志勇均同意工商变更登记至周志勇名下后第二个工作日内，

周志勇应将约定的转让价款一次性全额支付给潘健勇指定的银行账户； 

（3）在《潘健勇先生与周志勇关于上海澜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

份额转让协议》签署后至上述股权转让经工商变更核准之日，潘健勇授权周志勇

代表潘健勇参与澜亭投资的投资经营，并代表潘健勇接受澜亭投资的相关通知并

签署相关文件，且在此期间内，上述转让份额所产生的任何收益应当归周志勇所

有，与潘健勇无关； 

（4）周志勇保证在其受让澜亭投资的相应份额后，周志勇将继续履行潘健

勇与澜亭投资签署的所有协议及其他有关向合伙人与合伙企业履行义务的约定

和承诺，及前述协议或承诺后续变更、修订的内容。周志勇同意并接受澜亭投资

已经签署的协议和作出的决议，以及前述协议、决议后续变更、修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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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潘健勇与马晓萍关于吾湾投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的协议 

2018 年 5 月 28 日，潘健勇与马晓萍签署《深圳吾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之份额转让协议》，协议的主要约定如下： 

（1）潘健勇将其持有的吾湾投资 2,100.00万元的出资额以人民币 2,100.00

万元的对价，转让给马晓萍； 

（2）潘健勇与马晓萍均同意，在《深圳吾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份

额转让协议》生效且潘健勇持有吾湾投资被冻结的份额被解除冻结之后，工商变

更登记至马晓萍名下后第二个工作日内，马晓萍应将约定的转让价款一次性全额

支付给潘健勇指定的银行账户； 

（3）在《深圳吾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份额转让协议》签署后至上

述股权转让经工商变更核准之日，潘健勇授权马晓萍代表潘健勇参与吾湾投资的

投资经营，并代表潘健勇接受吾湾投资的相关通知并签署相关文件，且在此期间

内，上述转让份额所产生的任何收益应当归马晓萍所有，与潘健勇无关； 

（4）马晓萍保证在其受让吾湾投资的相应份额后，马晓萍将继续履行潘健

勇与吾湾投资签署的所有协议及其他有关向合伙人与合伙企业履行义务的约定

和承诺，及前述协议或承诺后续变更、修订的内容。马晓萍同意并接受吾湾投资

已经签署的协议和作出的决议，以及前述协议、决议后续变更、修订的内容。 

（二）标的资产权属清晰，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

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充分说明并

披露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所购买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并能在约定期限

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规定，交易对方所持有的股权需权属清晰完整，并能

在约定期限内完成权属转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二条：“合伙人发

生与合伙企业无关的债务，相关债权人不得以其债权抵销其对合伙企业的债务；

也不得代位行使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权利；合伙人的自有财产不足清偿其与合

伙企业无关的债务的，该合伙人可以以其从合伙企业中分取的收益用于清偿；债

权人也可以依法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用于

清偿”规定，当合伙人发生与合伙企业无关的债务时，相关债权人对该合伙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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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合伙企业分取的收益和享有财产份额有请求处分权，而对该合伙企业本身并没

有相应的权利。所以，在德正嘉成、吾湾投资自身不涉及债务的情况下，合伙企

业财产份额冻结事项不会影响德正嘉成、吾湾投资自有财产的独立性。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根据问询广东省工商局以及启行教育出具

的承诺，启行教育股东所持有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限制转让的情况。符合《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 

二、潘健勇前述资产转让事项不会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发生

变更 

（一）潘健勇不是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 

本次重组启行教育交易对方为：李朱、李冬梅、同仁投资、启仁投资、林机、

吕俊、至善投资、嘉逸投资、德正嘉成、澜亭投资、吾湾投资、金俊投资、乾亨

投资，共十三方。潘健勇不是直接参与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而是作为德正嘉成、

澜亭投资、吾湾投资的有限合伙人，认购德正嘉成、澜亭投资、吾湾投资的合伙

份额, 潘健勇并不直接持有启行教育的股权。 

（二）德正嘉成、澜亭投资、吾湾投资系备案的专业私募基金 

德正嘉成、澜亭投资、吾湾投资均系依法设立并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备案的专业私募基金，详情如下： 

名称 私募基金编号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编号 

德正嘉成 SL9497 德正嘉成投资 P1032776 

澜亭投资 SM0316 上海澜亭 P1032539 

吾湾投资 SK1622 复思资产 P1015721 

德正嘉成、澜亭投资、吾湾投资均系依法设立并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备案，其基金财产独立于基金的投资者。潘建勇作为上述三家基金的投资者对其

所持基金份额的转让并不影响德正嘉成、澜亭投资、吾湾投资参与本次交易的独

立性。 

（三）交易对方出资人变更事项不构成交易对方变更 

参考首次公告重组方案后存在交易对方出资人变更事项的相关重组案例，交

易对方的出资人变更事项不构成交易对方的变更，具体案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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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交易方案 变更情况概述 

是否造成

交易对方

变更的结

论意见 

过会时

间 

1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

股份有限公司向江苏国

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 

交易对方亿达投资于该重组方案公告

后，其 24 名有限合伙人将其持有的亿

达投资的全部财产份额转让给盛泰投

资 

否 

2016年

12月 1

日 

2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邓绍龙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 

交易对方新疆安通纳的有限合伙人仲

永健、张伦、郝原和赵培分别将其各

自持有新疆安通纳的合伙份额转让予

新疆安通纳有限合伙人肖舟并从新疆

安通纳退伙 

否 

2017年

5 月 27

日 

综上所述，潘健勇前述资产转让事项不会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

发生变更。 

三、标的资产不存在其他资产被冻结或限制的情况 

经问询启行教育及其股东所在主管工商管理机构，启行教育股权及其股东的

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或股权不存在资产被冻结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潘健勇目前已与相关受让方签署了合伙企业财产份额

转让协议，标的资产权属清晰，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

三条第四款的规定；潘健勇前述资产转让事项不会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

对方发生变更；经问询启行教育及其股东所在主管工商管理机构，启行教育及其

股东不存在资产被冻结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由经办律师签署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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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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